施工项目经理安全责任书
施工单位：
工程名称：
工程地址:

本人经法定代表人授权为该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，承担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相关安全责任。
1、依法对本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，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。
2、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三级安全教育、安全技术交底，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，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，编制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，并定期组织演练。消除安全事故隐患，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
3、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度，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，制定用火、用电、使用易燃易爆材料等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设置消防通道、消防水源，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，并设置明显标志。
4、落实施工现场入口处、施工起重机械、临时用电设施、脚手架、出入通道口、楼梯口、电梯井口、孔洞口、桥梁口、隧道口、基坑边沿、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5、在施工起重机械、施工升降机、施工吊篮、外脚手架（整体提升脚手架、悬挑架）、模板支撑系统、施工用电、基坑工程等投入使用前，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；使用承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，组织分包单位、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共同进行验收。
6、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，高空临边作业必须系安全绳。严禁赤脚、穿高跟鞋和拖鞋进入施工作业区。

7、施工现场必须采用封闭围挡，市区主要干道两侧的施工现场大门高度不得小于2.5m，围挡必须牢固，整洁美观。施工现场须设置非通透式大门，进出口应有冲洗设施。

8、施工现场临建房应符合牢固、整洁、环保、防火、通风、疏散等要求，严禁使用安全性较差的简易板房，不得使用泥砌或干砌砖房。

9、施工作业区、办公区和生活区，应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，“三区”内严禁明火取暖和燃烧废弃物等有害物质，动火作业应办理审批手续；主要道路必须硬化，材料、构件、料具按总平面布置图堆放整齐且标出名称、规格、产地，易燃易爆物品妥善管理。

10、密目式安全平网、立网材质必须符合要求，严禁购买不合格产品。脚手架及立网应超出作业层1.2m，底层应设硬质防护，作业层以下每10m设置一道平网，严禁使用非专用网绳捆扎。
11、施工临时用电要严格执行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》JGJ46-2005，配电箱、开关箱必须使用合格产品；配电应采用“三相五线制”TN－S系统（保护接零），必须使用五芯电缆，达到三级配电两级保护，“一机、一箱、一闸、一漏”要求；施工现场塔机作业半径内的临时设施、建筑物、高低压线路及架空线路超出安全距离必须有防护措施。
12、认真做好“四口、五临边”安全防护。超过2.5m深的洞口必须进行防护。基坑深度超过3 m要进行放坡或进行有效的基坑支护，基坑深度超过5 m要制定专项施工方案；基坑临边必须进行防护，必要时夜间应设置警示灯。严禁夜间施工噪声扰民。
13、积极创建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，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零。
14、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组织专项安全检查，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。
                施工项目经理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
身 份 证 号 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注册职业资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册执业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签 字 日 期  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